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

工作的通知
各区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3〕52 号），

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联动，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现就开展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周期短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

料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制鞋业，印刷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加油、加气站，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天然气锅炉等 1

2 类建设项目，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可选择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

二、实施内容

（一）优化审批工作流程。企业在办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时，可以同步申领（变更）

排污许可证，行政审批部门应同步受理审查，实现两项行政许可“一套材料、一窗受理、

同步审查、一次办结”，提高办事效率。

（二）减免前期申请材料。在报批阶段，可免予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意见”和“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材料，在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

重新申请、延续时补充提交即可，保障建设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三）强化数据共享共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中相关数据可共享共用，满足条件的许可证自行监测数据可与相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数据共享共用。

三、审批流程

（一）一套材料。企业在编制环评文件时，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

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一套材料同步提交，同时报批环评和排污许可证手续。



（二）一窗受理。行政审批部门一并受理，同步开展形式审查，依法作出受理、补

正材料或不予受理决定，并按规定说明理由。

（三）同步审查。行政审批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两个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查，

对于需要修改或补充完善的，应及时向企业反馈，企业一并修改完善环评报告和排污许

可证申请材料。鼓励采取评审会等方式开展环评和排污许可证联合审查。

（四）一次办结。行政审批部门在承诺审批时限内，接续完成环评和排污许可审批，

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和排污许可证。

四、工作要求

（一）各区行政审批和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结合本地区审批工作

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加强政策宣传引导，推动开展“两证审批合一”工作。建

立健全审批台账，动态跟踪工作进展，及时指导和协调在推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断

总结工作经验、问题和做法。

（二）企业在建设过程中发生变动，属于环评重大变动的，依法重新办理环评和排

污许可证；不属于重大变动的，无需重新办理环评，排污前一次性变更排污许可证。同

时，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要求，依法按时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在投产排污前，

需在执行报告中说明“属于两证审批合一项目，尚未投产排污”；投产排污后，按照实

际生产情况填报。

（三）各区应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职责，按照国家排污许可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开展

现场核查，强化环评与排污许可执法监管，确保两项制度衔接措施有效落实。

（四）我局将加强“两证审批合一”工作调度，组织技术团队对各区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指导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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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两证审批合一”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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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出申请 

（环评与排污许可材料） 

部门接件、核对申请材料 

受 理 

补正材料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 

（不需办理） 

“两证审批合一”技术审查 

作出审批决定 

不予行政许可 

（说明理由） 

材料是否齐

全 

核发环评审批文件和 

排污许可证 

是否同意 


